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處理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保證金返還作業程序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7 年 08 月 23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23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107）北市都建字第

10761042661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點；並自 107年 9月 3日起生效

申請人主動申請 領得使用執照後 3年內申請人主動申請返還保證金：

一、書面審查資料：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資料申請返還

。

1.起造人資料（保證金繳納人之商業登記、公司登記

或個人身分證明等）。

2.建築物使用執照存根及附表影本。

3.停車空間竣工平面圖及現況照片。

4.保證金繳納收據影本。

5.停車場登記證影本(有效期限為 5年)，並應於期限

屆滿後持續申辦。

6.停車場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。

7.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簽證申報資料(新領得使用執

照之建物，一年內免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)。

8.供車位所有權人以外之公眾使用切結書。

9.停車場開立發票或收據影本。

10.公寓大廈規約或草約（含獎勵增設停車位營業管理

規範及訂定持續依停車場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辦停車

場登記證並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之規定）。

11.完成「即時停車資訊介接」。

二、建築管理工程處得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認

定使用狀況。

三、經查核符合規定者，無息返還申請人保證金。

備註：應備資料如為影本者，由申請人於影本簽註「

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」

。

保

證

金

返

還

或

沒

入

期滿未請領停車場

登記證

沒入保證金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

辦理方式：

一、返還：依申請人提供帳戶資料後由出納、會計單位辦理自保管專戶提轉返

還。

二、沒入：由出納、會計單位依規定提轉納入臺北市公有收費停車場基金。


